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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
月
12

日上午
，

北京市委政法委召开
会议

，

动员部署首都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
活动

。

会议确定用
11

个月时间在北京市开展
一次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

，

建立由北京市
委市政府相关部门

、

市检察院
、

市高级法院
等

19

个单位组成全市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
动领导小组

。

会议明确了三项目标
：

一是
2007

年
12

月
31

日前受理的有财产可供执

行的案件基本执结
；

二是因案件未能执行引
发的信访案件数量大幅度减少

；

三是初步建
立起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

、

人民法院主办
、

有关部门联动
、

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长
效机制

。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池强介绍
，

自
今年

8

月以来
，

北京市法院对执行积案进行
了摸底排查准备工作

，

目前已经进入集中清
理阶段

。

列入这次集中清理范围的执行积案

共为
10381

件
，

涉及标的金额
187

亿元
；

其
中

，

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
、

受到社会广泛关注
的重点案件

4017

件
，

涉及标的金额
39

亿元
。

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的案件
1072

件
，

申请执
行人为特困群体的案件

1827

件
，

因未能执行
或执行不当引发重复信访的案件

1118

件
。

上
述案件

，

到明年
6

月前将基本执结
，

涉及标的
金额

187

亿元
。

“

执行难
”

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工作
，

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
，

法院作出的判决
裁定得不到执行

，

形成
“

法律白条
”，

既伤害权
利人的合法权益

，

也让法律权威受到损害
。

为了清理执行积案
，

不久前中央政法委
发出要求

，

从今年
11

月中旬到明年
6

月
，

在
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法院执行积案活动

。

而且
，

此次全国范围内的活动不再是法院一家
“

单
打独斗

”。

中央政法委要求
，

在
8

个月的时间
，

各级党委政法委
、

人民法院组织有关部门
、

单

位
，

集中时间
、

集中清理
，

彻底清理执行积
案

。

北京市的
“

清积
”

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
景下展开的

。

在这次活动中
，

北京市
19

个部门将建立
执行协作配合机制

，

进一步提高清理执行积
案的效率

。

同时还将加大媒体曝光
、

公告悬赏
的力度

，

对长期隐匿
、

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形
成强大的威慑力

，

切实解决
“

执行难
”

的问
题

。

北京多部门联动集中清理执行积案
本报记者张伟杰

涉及特困群体
、

农民工工资
、

受地方和部门保护干扰等执行案件成为重点清理对象

今年刚施行的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在很大程
度上对实践中涉及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进
行了归纳和规范

。

该法第
46

条
“

除用人单位
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
合同

，

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
，

用人单
位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

”

的规定
，

为劳动者
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

。

由于有了这样的规定
，

不少劳动者产生
了一些误解

，

以为凡是劳动合同终止都可以
要求经济补偿金

，

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
。

通
过以下案例的解析

，

或许能为劳动者以及用
人单位在处理经济补偿金问题时提供一些
参考

。

为什么合同终止不给经济补偿
？

现行
《

劳动法
》

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
两类情形

：

一是期限界满时终止
；

二是终止
条件出现时终止

。

期限界满时终止
，

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
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

，

双方约定的权
利义务履行完毕

，

劳动关系终结
，

这是用人
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最常见的方式

。

由此引发
的争议

，

多为劳动者对期限界满终止缺乏法
律认识

。

如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审理的赵华
（

化
名

）

诉北京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
（

下称服务
部

）

一案
：

赵华
1997

年
3

月至
2001

年
3

月
与服务部建立劳动关系

。

2003

年
8

月
15

日
，

双方再次建立劳动关系
，

期间赵华被派
往北大医院动物实验室工作

。

经多次续订
，

2007

年
1

月
1

日双方又续订了终止日期为
2007

年
12

月
31

日的劳动合同
。

2007

年
12

月
7

日
，

服务部召集赵华等人开会
，

告知

其因国家政策调整
，

服务部不能再履行现有
职能

，

将把聘用人员移交给有派遣资质的人
才派遣公司聘用管理

，

若本人不愿选择与派
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

，

与服务部签订的劳动
合同于

2007

年
12

月
31

日到期终止
。

12

月
29

日
，

双方签订了
《

解除
（

终止
）

劳动合同协
议书

》。

但是
，

赵华持有的协议书中
“

终止
”

字样
被划掉

，

而服务部持有的协议书中
“

解除
”

字
样被划掉

。

赵华在服务部工作至
2007

年
12

月
31

日
。

同时
，

赵华与具有派遣资质的北京
卫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签订了劳动合同

，

继
续从事原岗位工作

。

后赵华诉请服务部支付
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

50%

额外经济
补偿金

。

该案的争议焦点是
，

劳动合同是服务部
单方解除还是履行期限界满终止

？

有人认为
，

赵华原工作岗位未发生变
化

，

且赵华持有的协议书中
“

终止
”

字样又被
划掉

，

应认定服务部单方解除
，

服务部应依
法给予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

。

但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劳动合同是当事人
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

，

赵华继续在原岗
位工作的事实

，

不能当然产生合同期限延续
的法律后果

。

2007

年
12

月
31

日以后
，

其劳
动关系是与北京卫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建
立的

，

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
，

应认定其与服
务部签订的劳动合同因履行期限界满于
2007

年
12

月
31

日终止
。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2008

年
1

月
1

日起施行
，

根据法无溯及既往效力
的原则

，

也不存在根据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
46

条第
5

项的规定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
偿问题

。

为什么无终止日期也认定终止
？

终止条件出现时合同终止
，

是指约定或
者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

，

双方劳动关系终
结

。

按照
《

劳动法
》

及相关规定
，

用人单位与
劳动者可在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

，

约
定终止劳动合同的条件

。

约定条件的范围
，

根据合法
、

公平
、

自愿的原则
，

在双方协商一
致的基础上确定

，

立法上不可能逐一列举
。

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；

劳动者死亡或被
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

；

用人单位依
法破产

、

解散等法定条件出现时
，

当然产生
劳动关系终结的法律后果

。

如西城法院审理的梁某诉中国教育科
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

（

下称信托公司
）

清算
组劳动争议案

：

梁某
1995

年
3

月与信托公
司建立劳动关系

，

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
。

2000

年
8

月
3

日
，

中国人民银行作出
《

关于
撤销信托公司的决定

》，

由教育部组织成立
了清算组

，

对信托公司进行清算
。

清算期间
梁某协助清算组进行信托公司的清算工作

。

2007

年
3

月
7

日
，

清算组向梁某送达
《

终止
劳动关系的通知

》，

内容为
：

清算组于
2006

年
7

月
6

日给你发函
，

敦促你尽快签署
“

终
止劳动关系协议书

”，

但至今你仍未签署该
协议

。

鉴于信托公司清算工作即将结束
，

清
算组即将撤销

，

原公司即将注销
，

清算组决
定于即日起终止你与信托公司的劳动关系

，

4

月份停发工资及待遇
。

请你收到本通知
15

日内
，

到清算组办公室领取安置费并办理遗
留问题及相关手续

。

后来
，

梁某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清算组作
出的终止劳动关系通知

。

本案争议焦点是
：

2007

年
3

月
7

日
，

清
算组送达的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有效否

？

双
方的劳动关系是解除还是终止

？

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信托公司被依法撤销
的情况下

，

清算组的意志代表信托公司的意
志

。

双方虽然未签订劳动合同
，

无劳动关系
终结的时间点

，

但终止情形出现的法律事
实

，

却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
，

不符
合立法本意且与法理相悖

。

因此
，

法院认定
终止通知有效

。

为什么法院认定终止不认定解除
？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除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
的上述情形外

，

还增加了以下情形
：

第一
，

在期满终止中
，

增加了以完成一
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情形

。

这种情形
，

是指
劳动合同中约定

，

以某项任务完成的时间为
劳动关系终结的时间点

。

在一些法院的审判
实践中

，

尚无因此类劳动合同终止引发的案

件
。

但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
，《

劳动合同
法

》

进一步贯彻落实
，

不排除今后发生的必
然性

。

应该说
，

这是一项前瞻性的立法
。

第二
，

在条件终止中
，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
17

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中
，

虽然对
约定条件出现时劳动关系终结没有明确规
定

，

但这并不意味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删除了该项
规定

。

《

劳动法
》

和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都是调整劳
动关系的法律

，

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从
属关系

，

是相溶互补的并列关系
。

虽然
《

劳动
合同法

》

未直接规定劳动合同可因约定条件
出现而终止

，

但在第
17

条劳动合同必备条
款中

，

规定了
“

法律
、

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
合同的其他事项

。

这里的
“

法律
”

当然包括
《

劳动法
》。

有必要指出
，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
44

条第
（

二
）

项至第
（

五
）

项
，

扩大了劳动合同终止法
定条件的范围

，

具体包括
：

1.

劳动者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
的

。

该项规定较之
“

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
龄

”

终止
，

更符合我国国情
。

一种观点认为
，

实施这一规定后
，

虽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，

但因种种原因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
劳动者

（

如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劳动者
），

在
其仍具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内

，

与新的用人
单位建立的关系已非劳动关系而属于劳务
关系

，

这将不利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
。

结
合我国面临庞大就业群体的具体国情

，

从宏
观分析

，

该种观点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是否妥
当

？

有待探讨
。

2.

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
亡或者宣告失踪时终止

。

该种情形下
，

劳动者已丧失了履行劳动
合同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

，

劳动合同应当
终止履行

。

需要指出的是
，

劳动者被宣告失
踪期间劳动合同处于何种状态

？

宣告期内是
否应认定劳动合同中止

？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对此
没有作出明确规定

。

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
，

认定该期间内劳动合同处于中止履行的状
态

，

利于劳动关系的相对稳定和对劳动者权
益的保护

。

3.

用人单位履约能力丧失或者主体资
格丧失导致劳动合同终止

。

这类情形包括
：“

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
破产

”、“

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
、

责令关
闭

、

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
”。

上述
情形均意味着用人单位已无法履行劳动合
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

，

导致法定终止条件出
现

。

在桑某诉北京市西四绳麻商店一案中
，

桑某于
1978

年
10

月到绳麻商店工作
，

双方
于

1994

年
10

月
25

日签订了至
2004

年
10

月
25

日止的劳动合同
。

2004

年
10

月
26

日
，

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续订书
。

2007

年
10

月
17

日
，

工商部门吊销了绳麻
商店的营业执照

。

2008

年
3

月
10

日
，

绳麻
商店向桑某送达了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书

：

“

本单位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
，

依据劳动法
，

于
2008

年
4

月
10

日终止劳动关系
。 ”

同日
又送达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

。

同年
4

月
14

日
，

绳麻商店向桑某发出通知
：“

请你于
2008

年
4

月
20

日前带上你的劳动合同来
单位领取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

。”

之后
，

桑某
认为绳麻商店的做法违反劳动合同法

，

诉请
绳麻商店支付近

30

年工龄的经济补偿及
50%

额外经济补偿
。

本案争议的焦点是
：

用人单位以营业执
照被吊销为由

，

终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
否于法有据

？

法院认为
，

劳动合同虽属于广义上的合
同范畴

，

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
、

经济合同
等有质的区别

。

用人单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
社会经济组织

，

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是用人
单位的基本义务

，

但该项基本义务建立在用
人单位正常经营的基础上

。

被吊销营业执照
后

，

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实体虽继续存
在

，

但其已丧失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
，

这必
然导致履行基本义务能力的丧失

。

应认定双
方劳动关系终止

，

由绳麻商店依照
《

劳动合
同法

》

第
46

条第
5

项规定
，

支付终止劳动合
同经济补偿金

，

才符合合法
、

公平原则
。

（

作者单位
：

北京市西城区法院
；

本栏目
稿件由北京市高级法院统一提供

）

成都
：

警察上街执法
12

月
17

日
，

身着制式执法服装的武侯
区街面综合执法人员骑着执法电瓶车出发

。

当日
，

集城管
、

综治执法以及卫生
、

劳
动

、

环保等简易执法于一体的街面综合执法
在成都市武侯区全面启动

，

过去分散在各个
职能部门的执法权限将部分下沉到街道

，

执
法资源得到整合

，

街面简易违法违规现象也
将得到更为及时的处理

。

新华社记者刘海摄

一家从事纺织品贸易公司的老板
，

冒充
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和军官的身份招摇撞
骗

，

12

月
15

日被押上了法院的刑事被告席
。

现年
35

岁的丁乐毅是上海一纺织品贸
易公司的老板

，

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
，

便萌发
了诈骗他人钱财的念头

。

2007

年
2

月
，

丁乐毅获悉以前认识的一
名曹律师

，

正在处理涉及上海太平洋酒店开
业纠纷事宜

，

酒店老板遇到麻烦正为该事闹
得焦头烂额

。

丁乐毅便向曹律师虚构能摆平
此事

，

还拿出伪造的某部军官证和国家安全
部门的工作证诈唬对方

。

为了进一步让对方
相信自己军官的身份

，

同年
3

月的一天
，

丁乐
毅带着警察制服一套

，

对讲机
2

只
，

电警棍一
根

、

手铐一付
，

仿真枪二把来到酒店
，

存入酒
店保险箱内

。

还装模作样谎称自己带着仪器
，

到该大楼总经理办公室测量了一番是否被人
安装了窃听器

。

在假装检查完毕后
，

丁乐毅还说现在外
面很乱不安全

，

如果要外出
，

必须要由他陪伴
着

。

这样
，

丁乐毅以国安局人员身份住在该酒
店里

10

天
，

宣称是保护酒店老板和律师开展
工作

。

期间
，

丁乐毅还用以前买来的假军车车
牌

，

挂在自己的
“

奥特赛
”

轿车上
，

穿上假的警
察制服

，

为酒店老板接人
。

就这样
，

丁乐毅进
一步获得了被骗者的信任

。

后来
，

由于酒店的
事情最终没有办妥

，

丁乐毅在离开酒店时就
萌生了骗钱的念头

。

丁乐毅开始虚构自己国家安全局的同
事有急事需要现金周转

，

骗得曹律师等人的
人民币

12

万元
。

同年
3

月
，

他还称因帮助
“

太平洋国际大酒店
”

管理公司经营权协调
时

，

使得他暴露了身份
，

可能要被开除
，

同时
还会受到法律追究

，

需要到北京找一位老领
导托关系

，

退还组织发放的经费
，

骗取另外
一名律师人民币

30

万元
。

深信丁乐毅是国

安局人员的律师
，

很快就将人民币
30

万元
打入他的银行账户内

。

事后
，

丁乐毅承认用假的工作证
、

驾驶证
和假军车车牌

，

开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
心

，

后来在为太平洋酒店
“

帮忙
”

时派上了用
场

，

使得别人相信他
。

如果自己不这样说
，

律
师是不会把

30

万元打给他的
。

拿到
30

万元
后

，

丁乐毅说一部分钱用于自己购房的还贷
，

另一部分用在公司的经营上
。

2007

年底
，

受骗的律师对丁乐毅的身份
产生了怀疑

，

遂向上海警方报案
。

法庭上
，

丁乐毅为自己的行为给周围人
、

给国家造成的损害感到非常后悔
。

希望法院
能从轻处罚

，

使得他能用诚实的方法获得每
一分钱赔偿被害人

。

当天
，

上海市静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丁
乐毅有期徒刑

11

年
，

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
，

并
处罚金人民币

2

万元
。

据新华社电
（

记者程士华
）

安徽省蒙
城县交通局干部张建华不仅违规违纪参
与车辆运营

，

在与合伙人发生纠纷后
，

为
泄私愤

，

竟然驾车撞击满载乘客的大客
车

。

近日
，

张建华被蒙城县法院以危害公
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

３

年
，

缓刑
４

年
。

被告人张建华系蒙城县交通局综合
管理所副所长

、

许疃交管站长
，

案发后被
撤职

。

蒙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
，

今年
２

月以来
，

张建华与牛立志合伙经营沪蒙班
线客车

，

后发生纠纷
。

另一被告人马兴亚
在该班线中也有部分股份

。

６

月
１２

日晚
，

张建华
、

马兴亚为泄私愤
，

预谋在高速公
路入口处拦截牛立志所经营的客车

。

随
后

，

马兴亚电话联系了黄喜等人
。

６

月
１３

日早
，

马兴亚
、

黄喜等人驾乘
一辆面包车在高速公路入口处等候

。

当牛
立志所经营的一辆大客车行至该入口处
附近时

，

黄喜驾面包车突然冲到大客车
前

，

迫使大客车紧急刹车
。

大客车内
４０

多

名乘客受到惊吓
。

随后
，

黄喜又驾车撞击
大客车

，

并叫骂客车驾驶员
。

此后不久
，

张
建华驾驶一辆无牌照依维柯逆向行驶

，

迎
面拦截牛立志所经营的另一辆大客车

，

迫
使对方紧急刹车

。

该大客车内有乘客
５０

多
人

。

大客车被张建华驾车逼停后
，

张建华
仍驱动车辆撞击了大客车右侧部

。

经鉴
定

，

牛立志的两辆大客车均不同程度受
损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张建华等被告人应当知道
用干扰车辆行驶能够使客车失去控制而
危害行人和乘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

，

仍在
大客车行驶时使用机动车辆予以拦截

，

属
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发生

。

被告人共
同实施了拦车的犯罪行为

，

具有犯罪的故
意

。

被告人行为已构成以其他方法危害公
共安全罪

。

张建华称撞车是自己为避让突
然闯来的狗

，

不是故意撞车的辩解
，

与事
实不符

，

不予采信
。

法院依法做出上述判
决

。

其他被告人也均被判缓刑
。

据新华社电
（

记者王骏勇
）

储户在取
款机上取款时

，

被犯罪分子用
ＭＰ４

等工具
窃取银行卡卡号

、

密码
，

随后又复制假卡从
其账户上盗走存款

，

银行该不该承担责任
？

日前
，

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以未尽保护储户
存款安全义务为由

，

一审判令南京某银行
全部赔付储户损失

４６

万元
。

去年
１２

月
，

储户王某到南京某银行取
款

，

发现原本有
４６

万多元的账户上只剩下
数百元

，

随即报警
。

今年
１

月
，

案件告破
，

警
方查明

，

犯罪分子系在南京某银行热河南
路一取款机附近安装读卡器

、

带摄像头的
ＭＰ４

等设备
，

窃取了王某的卡号和密码
，

并复制
２

张银行卡
，

分别在北京和南昌等
地取款

、

消费
。

案件虽破了
，

犯罪分子也被判刑
，

但王

某的损失却无法挽回
。

今年
９

月
，

王某将涉
案银行告上法庭

，

要求赔偿全部损失
。

银行辩称
，

他们严格遵守相关监管部
门的规定

，

自助银行网点的安全防范设施
符合规范

，

也通过多种形式提醒储户妥善
保管银行卡密码

，

王某银行卡存款被盗是
因他没有妥善保管密码所引起

，

其自身具
有过错

。

法院审理认为
，

王某在银行办理了无
存折借记卡

，

即与银行建立了储蓄合同关
系

。

根据储蓄合同的性质
，

银行负有保证储
户借记卡内存款安全的义务

。

王某存款被
犯罪分子通过技术手段盗取

，

充分说明被
告的自助银行从技术上尚无法充分保护储
户的存款安全

，

应对被盗款项承担给付责
任

，

因此作出上述判决
。

劳动合同终止并非都能获得经济补偿
薛经建姜涛

“

撞车式拦截
”

危害公共安全
安徽一交通局干部被判刑

取款机缺陷储户存款被窃
银行被法院判决全部赔偿

一老板假冒军官招摇撞骗自食苦果
李鸿光

工伤
“

私了
”

有法律效力吗
？

我去年在包工头王某承包的建筑工
地做泥瓦工

。

去年年底的时候
，

我在工地
干活的时候

，

不慎从高处跌落
。

工友把我
送到医院治疗

，

医院诊断为肋骨骨折
。

我
在治疗期间

，

包工头王某来看过我
，

为我
支付了当时发生的医药费

，

并催促我跟
他签订了一个私了协议

，

约定他给我
2

万元钱
，

我不再因为摔伤的事情找他
，

以
后的后果完全自负

。

我本来以为
2

万块钱够我治病了
，

可后来我的恢复情况不好
，

又再次住院
治疗

，

听医生说我还落下了终身残疾
。

我
希望王某能够再给我一些赔偿

。

请问
，

我们这种私了的协议有法律
效率吗

？

读者
：

陈元

可以对经过公证的事项提起诉讼吗
？

我和前妻半年前离婚了
，

离婚时我
们签订协议

,

约定以前我们共同居住的
房子归我

，

我支付她一半的房款
。

后来
，

我把房款支付给她以后
，

由于她没有房
子居住

，

就暂时居住在那套房屋内
。

但不久前
，

我发现前妻背着我与她
的朋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

，

还在公证
后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

。

我找到房管部
门要求变更

，

他们说有公证书
，

不给变
更

；

我找到公证部门
，

要求撤销公证
，

公
证部门也不给撤销

。

请问
，

我能起诉他们
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吗

？

读者
：

雷波

雷波
：

你可以起诉主张房屋买卖无效
。

新
的公证法规定

，

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
、

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
，

应当作为认
定事实的根据

，

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
该项公证的除外

。

由此可知
，

你前妻与他
人买卖房屋的行为虽然经过公证

，

但这
个公证也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

，

你可以
提起诉讼

。

如你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公证
是错误的

，

公证的内容可以被撤销
。

（

卞静
）

私了就能免责吗
？

漫画李法明
陈元

：

你所说的雇员受伤后在医疗期间的
“

私了
”

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力的问题
，

对
此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

。

但是
，

从我国
《

劳动法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
》、《

工伤
保险条例

》

以及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
释来看

，

可以认为雇员受伤后在医疗期
间与顾主不公平的有损劳动者权益的
“

私了
”

协议中或者是伤者对雇主的一切
问题自负的单方保证

，

都是没有法律效
力的

。

因为我国
《

劳动法
》

及
《

工伤保险条
例

》

中都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
在劳动中受到的伤害承担法律责任

，

并
规定为强制性的法律义务

；《

工伤保险条
例

》

还特别强调不具备用工资格的单位
或者个人在用工中对劳动者造成损害
的

，

其赔偿标准不低于工伤保险待遇
；

另
外

，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
26

条规定
：“

用人单
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

、

排除劳动者权
利的

”

劳动合同无效
。

在
1988

年
，

最高人
民法院在

《

关于雇工合同
“

工伤概不负
责

”

是否有效的批复
》

中强调指出
“

工伤
概不负责

”

的约定
“

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
律规定

，

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
，

应
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

”。

你与王某的
“

私
了

”

及你的承诺
，

虽然不是在雇工前的约
定

，

而是在事故发生后医疗期间的约定
，

但实质是免除王某作为雇主的法定责
任

，

排除你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的行为
，

这
不符合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强制性法律规
定

，

因而没有法律效力
。

如果你与王某协
商不成

，

你可以诉讼到法院
。 （

李兰
）

提前一月通知单位解除合同
还要承担违约责任吗

？

2005

年我与所在的公司签订了
5

年的劳动合同
，

并约定如果违约
，

要支
付

2

万元违约金
。

但是
，

由于我的技术
比较好

，

现在有另外一家公司想高薪聘
请我去工作

，

我就想与现在的公司提前
解约

。 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三十七条规定
：

“

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
人单位

，

可以解除劳动合同
”，

那么我是
不是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解除劳
动合同

，

就不用再支付违约金了
？

读者
：

彭兵
彭兵

：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的上述内容
，

是对劳
动者解除劳合同必经程序的规定

。

这与
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是两回事

。

如果你
们约定了违约条款

，

那么违约就要承担
违约责任

。

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
，

就属
于违约

。

当然如果你认为合同中约定的
违约金过分高

，

你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
请求降低违约金数额

，

当然具体承担数
额还要看仲裁庭的仲裁裁决了

。

（

金文
）


